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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实践场馆消防安全责任书 

 

甲方：教育服务中心                责任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 

乙方：（节目主办单位）             责任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 

丙方：（舞美制作单位）             责任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 

 

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实践场馆（以下简称公共实践场馆）是学校重点

消防安全防火部位，由学校教育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中心）负责日常运行

管理与维护。按照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和学校保卫部关于消防安全管理规

定的要求，为加强公共实践场馆的安全管理，消除火灾安全隐患，明确安

全责任主体，保证节目顺利录制，特制定本责任书。 

丙方舞美制作单位是乙方主办单位雇请的合作单位。 

一．职责范围 

1. 中心是公共实践场馆直接管理部门，对公共实践场馆的消防安全和整

体环境安全管理与维护工作全面负责，任何进入公共实践场馆的人员

必须服从技术服务中心的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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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中心教育服务中心作为甲方履行消防安全管理的签约单位，对公共实

践场馆消防安全管理落实情况实时检查督导与指导，对违反公共实践

场馆安全管理的行为进行纠正。 

3. 乙方对公共实践场馆的使用期间（从制景装台到节目录制结束后，人

员、景片撤离演播厅为止）的消防安全工作负责，须指定专人负责使用

期间观众、嘉宾、演职人员、及服装、道具、制景等全方位、全要素的

消防安全管理，发现问题立即纠正，不能立即纠正的，第一时间上报教

育服务中心。 

4. 丙方要在使用公共实践场馆前，到教育服务中心领取《中传播馆消防

安全责任书》《中传公共实践场馆的工作规范》，并与甲方、乙方签订

《中传公共实践场馆消防安全责任书》。在舞美置景开始工作前，须缴

纳 5000 元押金；撤景后由甲方和丙方共同检查场馆，确认恢复同入场

前一致后，押金全部退回。没有签订《中传公共实践场馆消防安全责任

书》的，教育服务中心有权拒绝其对公共实践场馆的使用。 

二． 权利责任 

1. 甲方严格执行公共实践场馆消防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，积极配合乙方节

目主办单位、丙方舞美制作单位做好公共实践场馆的消防安全管理工

作的落实。 

2. 乙方对公共实践场馆的消防安全工作须指定专人负责，每次使用前要

对丙方人员进行安全检查指导，督促丙方落实本责任书，对公共实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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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馆进行安全检查巡视，发现问题应立即给予纠正。 

3. 乙方须明确专人负责公共实践场馆录制期间的消防安全，录制节目前，

要对演员、嘉宾、观众、演职人员等进行安全教育，检查有无违禁物品，

道具的使用是否符合安全消防要求，不存在堵塞消防通道、遮挡消防

标识、移动消防设施的状况。 

4. 乙方、丙方要熟悉安全疏散指示图、疏散路线、安全出口、人员所在位

置和图表文字说明，确保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畅通，严禁占用、堵塞、

封堵安全通道和消防通道。发生火灾应立刻报警，迅速引导、疏散人

员，并及时组织力量扑救。 

5. 《中传公共实践场馆消防安全责任书》的有效时间为：责任书三方签

字盖章后即开始生效，节目录制完成后，人员、道具、灯光、音响、大

屏幕等设备撤出并清理公共实践场馆的现场垃圾杂物完毕后截止。 

6. 因不当使用公共实践场馆电梯以及装台、舞美制作造成的事故或时间

延误，责任方为丙方；因演职人员、观众等造成的治安、安全事故，责

任方为乙方。以上均与甲方无关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。 

三． 《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实践场馆消防安全责任书》一式三份，甲乙丙

三方各执一份。 

 

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
